
　　【主持人语】　边疆的存在、称谓与界定，前提是边界的存在。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前，一国

的边界往往是不断变化的，这大多取决于国家间的各方面实力对比与征伐强度，边疆由此也在

不断推移之中，“自古以来，皆有边患”。而在现代国家的时代，边疆不仅由土地、人民、政权的

“国家三要素”所决定，而且由国际规约和国际秩序所标识和保护，因此它不仅是一个平面的地

域，而且是一个具有“人－地”关系的空间。由于人群是有民族结构的，因此现代国家的边疆地

区是一个多民族的、欠发达的和具有跨境竞争者的、具有“复杂社会”性状的边陲地带。
我国与１４个国家接壤，２．２万公里的陆地边界线中有１．６万公里在民族地区，有３０多个

民族与国外同一民族跨境而居，１３８个边境县（市、区、旗）中有１０９个在民族地区，新中国因此

自成立伊始就一直重视边疆的稳定、发展与团结。在２０１４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

总书记指出，边疆历来有一个谁影响谁的问题，哪边日子过得好人心就往哪边跑：只有过上了

好日子，边民才会有当中国人的自豪感，而有了自豪感才会产生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感，有了认

同感才会增强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奉献边疆的责任感。
稳边固边、兴边富边是边疆工作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边疆学致力的目标。本期的３篇论

文，分别涉及建国初期的边疆民族工作和从新世纪展开的兴边富民行动，前者奠定了社会主义

多民族中国边疆稳定和稳边建疆的基础，后者则展开了“富民兴边、强国睦邻”的国家行动。到

２０１９年底，我国的兴边富民 行 动 已 经 走 完 了 实 施 了 整 整２０年，边 疆 民 族 地 区 的 变 化 是 明 显

的，成就是巨大的，因此值得展开一个从“是什么”到“为什么”以及“怎么办”的研究与思考的

过程。
［学科主持人：陈建樾，男，福 建 福 州 人，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民 族 学 与 人 类 学 研 究 所 民 族 理 论 研 究 室 主 任，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智库副秘书长，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

与政策、台湾少数民族政策。］

新中国初期西南边疆地区的民主建政
———以广西和云南的民族区域自治为中心＊

方素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摘　要］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后，民 主 建 政 作 为 中 央 人 民 政 府 的 一 个 中 心 任 务，迅 速 在

全国范围内展开，及至１９５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民主建政工 作 宣 告 完 成。少 数 民 族 聚 居 地

区的民主建政以民族区域自治为重点。新中国初期，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 呈 现 出 复 杂 性、特 殊 性、

国际性和重要性几大特征。在面临剿匪、反特、救荒以及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群众性的社会改革的复杂形

势下，西南边疆地区按照党和政府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法律法规，根据地方实际情况采 取 具 体 的 措 施，完

成了当地的民族民主建政，并积累了一些基本经验，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西南边疆；民主建政；民族区域自治；人民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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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以及西南边疆地区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尽相同的含义。新中国初期，全国被

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六大行政区，西南军政委员会下辖云南、贵州、西康三省，川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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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方素梅，女，广西环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研 究 基 地”研 究 员，博 士，研 究 方

向为中国近现代民族史与当代中国民族地区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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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川南、川北四行政区，重庆一直辖市及西藏；广西则划归六大行政区之一的中南区，由中南军政委

员会管辖。而在当代的话语体系及实践活动中，往往把广西与云南、贵州、四川、重庆、西藏连在一起，称
为我国的西南地区或西南边疆地区。在西南五省（区、直辖市）中，处于国防边界的为广西、云南和西藏。
由于特殊的政治、文化和历史等原因，西藏地区的民主建政至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才普遍开展，因此从

狭义上来说，新中国初期西南边疆地区的民主建政主要涉及广西和云南两个省区。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一切革命的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

胜利后，在被粉碎的旧政权的废墟上建设人民民主政权，成为新中国迫在眉睫的中心任务。全国各地广

泛开展了民主建政工作，短短的两三年内普遍建立了人民政府，并召开了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

会，及至１９５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新中国的民主建政宣告完成。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民主

建政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为重点，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少数民族人民逐步实现了当家作主管理自

己事务的愿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建设获得快速发展，民族团结和国防安全进一步得到巩

固。广西和云南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中，按照党和政府制定的基本原则和法律法规，根据地方实

际情况采取具体的措施，完成了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民主建政，并积累了一些基本经验，至今仍然具有

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于新中国初期的民主建政，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民主建政

的思想和观点；二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和发展；三是民主建政的实践和经验；四是微观的个案研

究。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建政以民族区域自治为重点，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一
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然而，目前关于少数民族地区民主建政的研究尚显薄弱，从民主建政的视角来

探讨新中国初期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经验和意义，仍然有着很大的空间。例如新中国初期西南边疆地

区的民主建政和民族区域自治实践，就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领域。①

一、新中国初期的民主建政与民族区域自治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革命的过程中，对人民民主建政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探索，使之不

断成熟和完善。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在提交给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建立

民主联合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关于民主建政的主张。②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下称《共同纲领》）。
《共同纲领》“第一章总纲”“第二章政权机关”和“第六章民族政策”中分别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

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

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

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各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 实 行 民 族 的 区 域 自 治；等 等，确 立 了 新 中 国 的 国 体、政 体 和 基 本 政 治 制 度。③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宣 告 成 立，民 主 建 政 工 作 迅 速 在 全 国 范 围 普 遍

展开。
所谓民主建政，就是建立保障人民民主的政权，亦即人民政权建立后人民如何行使政权的问题。什

么是“政”呢？“人民要办的事，就是政，现在的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
生产建设、文教卫生建设等，都是有关人民利益的政”。④ 过去人民没有权，办不了想办的事情；现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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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２０１５，（１２）；宋月红．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自治地方行政建制研究［Ｊ］．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１２，（１１）；伍小涛．新中国成

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研究［Ｍ］．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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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是替人民做事的机关，是人民自己组织起来管理自己事情的机关”。① 不过，如何建立保证人民

民主的政权，对新成立的人民国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和挑战。除了将《共同纲领》作为民主建政的总纲

和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还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随后，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公布了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各

级人民政府组织通则；②并下发《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坚决执行政务院关于人民民主建

设工作的指示》等文件。这些法令法规的出台，对全国民主建政的实施起到了强力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在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

全体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

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③ 选择人民代表会议或人民代 表 大 会 的 制 度 作 为 国 家 的 基 本 制

度，是“因为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目前各地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较好的组织形式，也是目前人民行使政

权的较合时宜的制度”“不仅要开好各级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而且要逐步地使之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

职权，选举各级人民政府”。④ 毛泽东主席在１９５０年６月６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三次中央全

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必须认真地开好足以团结各界人民共同进行工作的人民代表会议。人民政府

的一切重要工作，都应交给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并作出决定。必须使出席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们有充分

的发言权，任何压制人民代表发言的行动都是错误的。”⑤因此，民主建政的重心是开好各级人民代表会

议与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把普遍地推行并不断地充实和提高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工作作为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为各项中心任务的枢纽。１９５１年前后，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加速向人民

代表大会发展并逐步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截至１９５２年９月下旬，全国３０个省、２个省级行署区、

１６０个市、２１７４个县（包括相当于县级的行政单位）和约２８万余个乡建立了人民政府，并召开了人民代

表会议（包括农民代表会议）。在上述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有１９个省、８５个市、４３６个县和绝大部

分的乡选举了各该级人民政府委员会。省、市协商委员会和县常务委员会亦已普遍建立，全部省和部分

市的协商委员会代行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方委员会的职权。⑥ 作为新中国国家基本制度的人

民代表会议，已在全国范围内从上到下地建立起来。１９５４年９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确立为国家根本制度。以此为标志，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民主建政任务顺利完成。

民族民主建政是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关键，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民主建政的制度基础。中国共产

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十分关注国内的民族问题。根据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国情，通过长期

深入的探讨和实践，中国共产党最终确立了以民族区域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特色解决中国民族问题

的正确道路。《共同纲领》“第六章民族政策”中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

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⑦１９５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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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自治被确立为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少数民族人民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充满了期待，把民主建政看作是否得到民族解放的标志。１９５０年

４月２８日举行的政务院第３０次会议上，时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乌兰夫在《关于当前民族

工作的报告》中指出：“由于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和人民解放成功的胜利发展，国内的民族关系，除待解

放西藏和台湾外，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起了根本的变化———从压迫、被压迫的关系转变成平等、互助，各少

数民族人民都热诚的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及共同纲领中的民族政策，他们认为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区

域自治的政策，正是他们多年来殷切的愿望。”①同年１１月２４日举行的政务院第６０次政务会议上，中

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在《关于各民族代表参加国庆节的报告》中，谈到各民族代

表的要求第一条就是“各民族的区域自治要快点进行”“目前首要任务之一在于实行共同纲领中民族区

域自治政策”。② 为此，中央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多次对推行民族区域自治作出重要指示。１９５１年２月

５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关于民族事务的几项决定》中指示：“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人民政府）
须指导各有关省、市、行署人民政府认真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政策和制度，并随

时向政务院报告推行经验。”③４月２４日，中央人民政府在《关于人民民主政权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指出：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认真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适时地建立民族

自治机构。”④１０月２３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政治报

告中着重指出：“依据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会议制的基本原则，切实认真地普遍推行民族的区域自治

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方针。”⑤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各民族地区的区域自治工作普遍开展。
由于各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中央要求民族工作“必须采取慎重缓进的方针，稳

步前进。一切急性的做法，必会犯极为严重的错误，甚至造成严重的损失”⑥。实际上，一些民族聚居地

区出现了搬用汉族地区的建政经验，或是包办代替的情况；一些民族杂居地区出现了各族代表比例及人

选无法确定等问题。对于后者，中央人民政府于１９５１年在有关文件中提出几点意见：第一，少数民族代

表人数的比例，可适当高于其人口比例。第二，少数民族尽可能单独推选代表。第三，应依地区具体情

况，注意到各少数民族内部、各阶层间代表人数的适当比额。⑦ １９５２年２月２２日，政务院第１２５次政务

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

府实施办法的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保障一切散居的少数民族成分享有民族平等权利的决

定》３个文件，对民族民主建政作出了进一步的规范。主要内容包括：根据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民族关

系、经济发展条件和历史情况，或以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自治区；或以一个大的少数民族聚

居区为基础，并包括个别人口很少的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自治区；或以两个或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为基础联合建立的自治区。⑧ 各民族自治区的行政地位，划分为相当于乡（村）、区、县、专区或专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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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个行政层级。各民族自治区的建立，应依据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本原则。各民族自治

区的人民政府机关，应以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人员为主要成分组成之；同时应包括自治区内适当数量的

其他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人员。① 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在地方政权中的平等权利，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民族政策的基本精神，在下列省（行署）、市、专区、县、区和乡（村）得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

府：（１）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但少数民族人口达总人口数量１０％以上，（２）少数民族人口不达境内总人

口数量１０％，但民族关系显著，对地方行政发展多方面影响；（３）两个以上少数民族杂居，但未实行联合

自治；（４）民族自治区内汉族居民特别多的地区；（５）其他因特殊情况，经大行政区人民政府或中央人民

政府政务院认可，有必要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地区。② 对散居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也给予了

法律保障。③ 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与民族自治地方，共同构成了新中国初期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范围与

区域分布。④

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主建政，按照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基本原则，大都召开了各族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或民族联谊会。新中国成立后的两年间，据不完全统计，除了乡、县均已召开了各族各界人

民代表会议外，并有１５个专署区，４个盟，３个相当于专署区的自治区均召开了各族各界人民代 表 会

议。⑤ 凡召开了会议的，大都选举了人民政府委员会，各少数民族都有其代表人物参加。截至１９５２年６
月底，全国建立了各级民族自治区人民政府１３０个，民族民主联合政府２００余个。⑥

必须指出，新中国初期民族地区民主建政是与其他中心任务紧密结合的。根据《共同纲领》的有关

精神，结合新中国初期的形势任务，党和国家在民族工作上采取慎重稳进方针，疏通民族关系，打破各民

族间的隔阂，实施民族平等团结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开展文教卫生事业，培养民族

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些既是民族区域自治得以普遍推行的基本条件，也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带来的积极成效。总之，“少

数民族的建政，正以适合他们的要求而发展。他们对区域的民族自治甚感兴奋，对能用自己的话说出自

己的要求，非常高兴”“同时，他们的生活，也随着他们的已有权力，而正在改善”。⑦

二、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区域自治实践

西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人口数量巨大，族别种类众多。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各民族及

其支系自报的名称就有１００多个，人口约在２５００多万（包括广西的少数民族人口）。以西南大行政区来

说，总人口有７０００多万，⑧其中少数民族１８００多万，约占西南人口总数的１／７⑨。他们分布遍及西南各

省，特别是在数千公里的国防边疆上几乎全部是少数民族，有的并与邻国跨境而居。由于自然环境与历

史文化的因素，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问题十分突出，具有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的显著特征。
首先，西南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地理环境上却大多地处偏僻，山岭绵延，交

通阻隔，灾害频繁，加之长期受到中央王朝及地方政权的压迫和歧视，这些地方的少数民族在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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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十分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整体而言与内地和汉族地区相比差距明显，各
少数民族之间以及部分民族内部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云南边疆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还处于主要

依靠采集狩猎生活和使用木石工具生产的原始社会末期，阶级分化尚未十分明显。由于民族之间以及

民族内部的发展不平衡，民族关系表现出比较复杂的特点，既有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往、交流与交

融，也有较为严重的 矛 盾、隔 阂、冲 突 和 仇 杀。一 些 弱 小 民 族 遭 受 较 大 民 族 统 治 阶 级 的 歧 视、压 迫 和

剥削。
其次，西南边疆地区与巴基斯坦、印度、不丹、尼泊尔、印度、缅甸和越南等国接壤，边境线超过９０００

公里，其中还有一些未定界的地方。沿着国境线分布的几乎全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域。近代以来，外国列

强不断地向西南边疆地区进行军事、经济和文化侵略，广西和云南都是英、法等国重点渗透的地区；新中

国成立前后，大批国民党军队残部和特务逃窜至西南边疆活动，如少数民族聚居的大小瑶山、大苗山、三
江、南丹、天峨、隆林等地，均为新桂系军队残部所盘踞，他们在这些地区继续扰乱破坏，造成少数民族人

民深重的灾难；历史上，西南地区长期存在着各种叛乱与土匪组织。这些国内外势力互相勾结，乘隙煽

惑少数民族，阴谋阻 挠 新 中 国 的 解 放 和 建 设 事 业，并 给 我 国 的 国 防 安 全 和 民 族 关 系 带 来 极 为 不 利 的

影响。
对于西南边疆地区民族问题的复杂性、国际性和重要性，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指出：

“从几个大行政区来说，西南是全国民族问题最大的一个地方，另一个是西北”“我们说的西南问题大，除
数目大，民族多以外，更大的问题是国防问题，西南的国防与各个民族间的团结是不能分开的，有了民族

团结，就有了国防；没有民族团结，就没有国防”。他举例说，美、英、法各帝国主义者在缅甸边界利用传

教士以传教或行医、做生意的方法，混进来进行破坏，制造谣言，利用细小事情，鼓动各民族各部落间的

分裂、冲突。“如果没有各民族间的相互谅解与团结，对国家没有热爱，对毛主席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及

一切政策没有拥护，我们就不可能对付帝国主义的挑拨离间，推翻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就是说我们没有

国防”。为此，邓小平强调：“我们国家要不要国防呢？要的，为了要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定要的。所

以说西南民族问题比其他地方更重要，就是面对着帝国主义侵略者”“没有各民族的团结，就谈不上巩固

社会秩序，谈不上国防，同样也谈不上国家建设”。①

党和政府对西南边疆地区的民族工作给予高度重视，将民主建政作为一个中心任务，重点是推行民

族区域自治。由于西南边疆地区解放较迟，云南和广西分别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９日和１１日宣布解放，紧

接着开展艰巨的剿匪任务和抗灾救荒工作，部分地区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因此当地的民族民主建政在

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以后才得以普遍开展。１９５０年７月２７日，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在第一次全体委

员会议上的报告中，强调应本平等团结互助原则，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② １９５１年２
月２４日，西南军政委员会第２５次行政会议修正批准了《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及建

立民族联合政权的意见》，提出在西南大行政区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及建立民族联合政权

的实施意见。③ １９５１年６月４日，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下发《关于召开少数民族地区各种会议的意见》，
对一年多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开好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民族协商会、座谈会等的经验进行总结，并

提出进一步的指导意见。④ 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在１９５２年和１９５３年民族工作任务的意见中，要求依

据民主集中制和人民代表会议制的基本原则，继续认真地普遍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及民族民主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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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１．
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及建立民族联合政权的意见［Ａ］．云南民族工

作参考资料（第一辑）［Ｇ］．昆明：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１９５１：４．
王德茂．西南区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各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情况报告［Ａ］．民主建政工作

［Ｇ］．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编，１９５２：５９～６０．



的方针，已建立的民族自治区政府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应加强巩固和充实，确保少数民族干部有职、有
权、有责；①１９５３年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建政与生产，特别是要健全人民代表会议制度，认真开好人

民代表会议，高度发挥政权作用。② 中南区的广西自剿匪期间就十分注意民族工作，并于１９５１年在龙

胜开始民族区域自治试点工作，１９５２年１月初中央民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后，广西的民族区域自治工

作更是逐步引起重视并得到大量推行。③

西南各少数民族人民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要求十分迫切。参加１９５０年国庆节的西南区少数民族代

表，最关切的就是成立区域自治政府和联合政府的问题。“关于成立自治政府与联合政府，各族同胞都

很着急，着急的是感到我们做得太慢，因为各族同胞多年来就是想自己管自己的事情。”④广西在龙胜县

推行民族民主建政试点时，灵川县瑶族说：“过去我们一直被反动统治压迫剥削，政治上没有我们的份，
做甲、村、乡长都没有做过，经济落后，文化落伍，恨不得把我们灭绝才痛快！”所以他们强烈要求加入龙

胜民族区域自治，希望在联合政权中有自己的干部，说是“我们的人才明白我们的困难，才懂得办我们的

事”。⑤ 在各民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西南地区的民族民主建政工作得到进一步的推动。截至１９５２
年６月，西南区各少数民族地区均已普遍建立了人民代表会议制度。据不完全统计，通过代表会议，全

区建立了１２０个相当于专区、县、区、乡的民族自治区；建立的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计有１２个专区、７２个

县、５７个区、２４１个乡。民族自治区内其他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依据具体情况实行了该民族的

区域自治；在已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区内的少数民族，依据人口多少聚居区域大小等条件，也建立了

自治区。⑥ 至１９５３年，已建立的相当于专区、县、区、乡的民族自治区增加到２４２个。⑦ 中南区的情况略

有差距，截至１９５２年秋，建立了专、县、区各级民族自治区和民族民主联合政府共１２个，乡一级自治区

及由下至上推行区域自治时所建立的自治乡数个；正在建立的县、区级自治区有５个。其余未建立的地

区，除积极筹备建立外，并已召开了各民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大都民主选举了各民族自己的干部在各

级政权机关担任领导工作。⑧

广西在民主建政过程中，注意吸收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与参加各级人民代表会

议。如广西省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有少数民族代表２１２人出席会议；省首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少数民族代表又有计划地增加到２３３人；在有少数民族的县，少数民族代表参加县各界人民代表

会议的，约占代表总数１／３。⑨ 经过了这些准备工作后，广西从１９５１年下半年即开始进行民族区域自治

工作。１９５１年７月开始，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赴广西龙胜、大瑶山、大苗山和三江等地，宣传党

的民族平等、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开展少数民族社会调查。龙胜各族群众了解了党的民族政策后，纷纷

要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经向上级层报批准，于１９５１年８月在龙胜县建立相当于县一级的各族联合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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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舟．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关于西南 区 一 九 五 二 年 民 族 工 作 任 务 的 意 见［Ａ］．西 南 民 族 工 作 参 考 文 件（第 五

辑）［Ｇ］．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１９５５：６８～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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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南宁：广西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１９５３：１５８．
邓副主席对西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的讲话［Ａ］．云南民族工作参考资料（第一辑）［Ｇ］．昆明：云南民族事务

委员会编印，１９５１：２３．
关于龙胜县民族民主建政的初步总结报告［Ｇ］．单行本，１９５１：９．
王维舟．西南各民族的空前团结和 进 步［Ａ］．民 主 建 政 工 作［Ｇ］．重 庆：西 南 军 政 委 员 会 民 政 部 编，１９５２：２３４～

２３５．
西南民族工作成绩显著［Ａ］．民族工作资料月报［Ｇ］．西南民族学院研究室编，１９５４年第８期．
熊寿祺．三年来中南区民族工作的成就［Ａ］．民 族 工 作 手 册［Ｇ］．南 宁：广 西 省 人 民 政 府 民 族 事 务 委 员 会 编 印，

１９５３：１４１．
三年来广西民族工作情况和今后努力的方向———赵卓云同志在桂西僮族自治区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

的报告［Ａ］．民族工作手册［Ｇ］．南宁：广西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编印，１９５３：１８１．



治区，１９５２年５月在大瑶山建立相当于县一级的瑶族自 治 区，作 为 民 族 区 域 自 治 的 试 点，以 便 取 得 经

验，培养干部，进一步开展各地的民族区域自治工作。在试点结束后，广西又计划在当时不进行土地改

革的少数民族沿边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并即组织工作队，分头下去进行工作。截至１９５４年９月，
广西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均已实行区域自治，计建立相当行署一级的自 治 区１个，相 当 于 县 一 级 的５
个，相当于区一级的１２个，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达６８５７４９１人，占全省少数民族人口的９２．５％，基
本上满足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要求。①

新中国初期，广西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最具有代 表 性 的 成 就 是 建 立 行 署 一 级 的 桂 西 壮 族 自 治 区。②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西部，新中国成立之初其人口总数达６００万以上（另

说５４０万），约占广西总人口的１／３。如何在这样一个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民族聚居区实行区域自治，
不仅是桂西地区和广西全省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全国各民族的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共广西

省委和广西省人民政府的直接正确领导下，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贸易、卫生

和文化教育工作，初步推行了区域自治，培养了干部，创造了经验，加强了民族团结。这些工作成绩和经

验，为建立这样规模宏大的壮族自治区创造了必要条件。③ 经过积极的筹备，１９５２年１２月６日，桂西壮

族自治区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广西南宁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各民族代表共７７８人，会议代行

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讨论通过自治区施政纲要及组织条例，选举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正
式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并选举成立自治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协商委员会。自治区有

壮、瑶、侗、毛难、苗、仡佬、仫佬、回、汉等１５个民族，辖区包括宜山、邕宁、百色３个专区所辖３４个县，人
口总计６２６．８万余人，是新中国成立的第一个相当于行署一级的自治区，也是全国人口规模最大的自治

区。④ 中央人民政府、中南军政委员会和广西省人民政府，对于桂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都非常重视。可

以说，桂西壮族自治区的成立，是新中国初期民族区域自治在壮族聚居区的成功实践，对全国来说是具

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件。
云南边疆地区有４０００多公里边境线，沿边均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工作与国防安全紧密结合。

１９５０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和云南军区联合发布《关于加强民族团 结、巩 固 国 防 的 十 项 决 定》，其 中 强 调：
“边疆各民族区，在民族聚居区，实行 民 族 区 域 自 治。在 民 族 杂 居 区，建 立 民 族 民 主 联 合 政 府。”⑤１９５１
年４月１０日，根据中央精神和西南区的指示，中共云南省委发出《关于目前少数民族工作问题的指示》，
要求在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在民族杂居区要尽快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真心实意地帮助

民族同胞实现真正当家作主、自己管理自己民族事务的愿望。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２日，全省组建了第一个县

级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峨山彝族自治区。随后各民族地区的区域自治相继展开。截至１９５４年底，云
南先后成立了４２７个自治区，相当于专区级的４个，县级９个，区级１２个，乡级４０３个。⑥ 在这些民族自

治地方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的成立具有典型意义。西双版纳地处祖国西南边境，境内有傣、布朗、僾
尼、拉祜、佤、瑶、汉等民族居住，其中傣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５２％。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党军队残部

盘踞在那里，大肆进行破坏活动，严重影响到当地的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也严重影响到国防安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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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五年来广西省民族工作的成就［Ｎ］．广西日报，１９５４－１０－０５（１）．
新中国初期，壮族在各类文献中被写作“僮族”。为避免人们将“僮”字误读为“童”或其他音，经广西僮族自治区

人民委员会请示，国务院于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１２日 批 准 将“僮 族”改 为“壮 族”；“广 西 僮 族 自 治 区”改 为“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见《根据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请示　国务院批准“僮族”改为“壮族”》，《人民日报》１９６５年１０月２２日第２版。本

文为行文方便，一律采用“壮族”的写法。

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刘格平副主任委员的致词［Ａ］．民族工作手册［Ｇ］．南宁：广西省人民政府民族事

务委员会编印，１９５３：１２６．
桂西壮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会议今日在南宁隆重开幕　将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正式成立桂西壮族自治区

［Ｎ］．长江日报，１９５２－１２－０６（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 议 普 洱 哈 尼 族 彝 族 自 治 县 委 员 会．民 族 团 结 誓 词 碑 史 料［Ｍ］．昆 明：云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２００５：１０２．
陈国新．云南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道路［Ｍ］．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２１．



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残部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和清剿，于１９５０年２月彻底解放了西双版纳全境，建立

了车里、佛海、南峤、镇越四县人民政府，隶属宁洱专区。党和政府通过对各民族上层及群众进行耐心细

致的宣传、动员和教育工作，组织代表性人物去昆明、重庆、北京等大城市及各行各业参观，并帮助他们

解决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与困难，赢得了各族人民的拥护，为自治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１９５３年１月

１７～２３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车里（今景洪）召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

区正式宣告成立，这是新中国在西南边境设立的第一个专区级的自治区。会议选举了自治区人民政府

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以及自治区政治协商委员会的领导班子，通过了《自治区人民政府今后两年工作纲

要》和《各族人民团结公约》。①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成立后两年内，又成立了格朗和僾尼族自治区、易

武瑶族自治区，并积极筹备成立攸乐族、布朗族、拉祜族等各民族的民族乡和自治机关，帮助境内各民族

进一步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②

三、西南边疆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经验及意义

新中国初期，我国民族地区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开展的，并在短短的三、四年里

完成了民主建政的基本任务，达到了预设的目标和要求。１９５３年６月召开的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三

次（扩大）会议，对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经验进行了总结。总结报告指出，“新中国成立３年多来推行民

族区域自治的工作总体健康，全国各地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优越性，它确

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钥匙”。通过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增强了各民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积极性和自动

精神，加强了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的团结，密切了自治区机构同人民之间的联系，逐渐促进了各少数民

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总结报告认为，各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的基本经验说明，必须在一切工

作中充分地估计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必须加强、巩固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团结，必须逐步使

自治机关民族化，必须帮助自治区逐步地行使其自治权利，必须在可能条件下尽力发展政治、经济、文化

事业。③ 西南边疆地区在民主建政工作中，同样主要从以上４个方面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并根据地方

实际情况在具体工作的方法和步骤上，积累了一些自己的经验。
一是对少数民族人民以及上层人士进行耐心细致的宣传教育动员工作，其形式既包括各级地方政

权和军队结合实际工作进行宣传教育和动员，也包括派出各种访问团、工作队深入少数民族村寨慰问调

查，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到首都和各大城市及内地农村参观，举行各种座谈会和联谊活动等，加强与少

数民族的沟通与联系，加深各少数民族对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了解和对新中国的热爱。如西南边疆

地区少数民族代表受邀参加１９５０年国庆节时，由于长期与内地隔绝，对新中国并不了解，普遍担忧担心

去了回不来或是当人质被扣留。云南普洱专区澜沧县芒景布朗族头人苏里亚就是一个例子。在中共澜

沧县委工作组反复、细致的思想工作中，苏里亚终于放下负担，历经２０多天的舟车劳顿和其他代表一起

来到北京，观看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沿途所见所闻使第一次走出芒景山的苏里亚受到强烈震撼。同年

１２月回到家乡后，他参加了普洱专区第一次民族代表会议，并常常对自己的同胞和后人说：“只要我们

跟共产党走，总有一天公路会挖到我们这个山寨来；只要我们跟共产党走，总有一天我们可以用神牛（拖
拉机），来犁田犁地；只要我们跟共产党走，总有一天我们会过上一个白天黑夜都一样光明的社会。”④

二是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领导，坚持“慎重稳进”方针的指导，从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照顾到

各民族平等权利，认真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特别强调，不能按照一个简单的、一律

的、机械的办法，而应注意当地的具体情况，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时尤应注意这些情况。邓小平谈到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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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的民主建政时，曾经说过：实行区域自治及联合政府不是说做就能做到的，“要准备一下，要有

步骤、有准备、有方法，否则随便说了就做，容易成为一种形式。这件事在中国是一件新事，是历史上没

有过的，现在要创造经验，开始先在一个地方作出经验后，再把经验运用到其他地方去。”①坚持“慎重稳

进”的方针，并不意味着畏缩不前。１９５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５２年５月，西南区共有２０４县召开了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其中少数民族地区部分代行了人民代表大会职权，汉族地区则只隆昌一县，中央人民政府内务

部为此批复说：“不是少数民族条件比汉族好，更不是少数民族地区要政权而汉族不要，很明显是由于干

部的忽视。”②换言之，西南地区的民族民主建政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走在了前面。
三是加强民族团结工作，尽力消除各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隔阂和纠纷，建立平等、团结、友爱、合作

的民族关系。新中国初期，民族团结工作是民族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各民族地区都普遍采取了订立民

族团结公约、盟誓宣言等民族形式，来促进民族关系的发展。其中云南普洱专区４８个各民族代表性人

物于１９５１年元月订立的民族团结誓词碑，具有特别典型的意义。碑文写道：“我们廿六种民族的代表，
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③在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工作中，自治机关或联合

政府中的人事安排不仅关系到民族政策的正确执行，还直接影响到民族之间的团结，因此各级自治区成

立时，都对人事安排进行了慎重考虑，除了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进行讨论

和选举外，还特别与各有关民族的代表性人物进行协商沟通，争取达到各民族平等团结的目的。例如，
广西在龙胜开展民族区域自治试点时，考虑到当地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大多数民族人口相差不多，因

此决定建立龙胜各族联合自治区，自治机关人事配备按照各族人口比例，在几个主要民族中，依次安排

了壮、瑶、苗三个副县长，普遍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同时在工作中发现，汉族人口在龙胜的比例与其他几

个主要民族基本相同，但是没有安排副县长，因此汉族中出现了一些不满的意见。这些意见引起了龙胜

地方建政工作的重视，提出在这种多民族而人口又差不多的地区，对汉族也不容忽视。④ 龙胜试点工作

中发现的这个问题，对于广西乃至其他民族地区的民主建政工作是有一定参考意义的。影响民族团结

的因素在从事民族工作的干部中也有存在，其中最突出的是大民族主义特别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在民

族地区工作的汉族干部，多是初次与少数民族接触，对于民族感情和民族特点体会不够深刻，甚至在一

定程度上歧视少数民族。具体表现为在民族工作中忽视民族特点，不注意民族关系，工作方法一般化，
或是照搬汉族地区的经验，或是采取包办代替，“形成怕麻烦反而更麻烦，怕走弯路反而走了弯路，这都

是忽视民族政策，缺乏群众观点的结果”。⑤ 少数民族中也存在狭隘民族主义的问题，或是不愿意与其

他民族特别是汉族合作共事，或是在汉族及其他民族面前怀着自卑感。这两种民族主义都对民族团结

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为此，党和政府屡次强调反对两种民族主义，并掀起开展学习民族政策和检查民族

政策执行情况的运动。１９５２年８月１８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出关于学习民族政策的通知，号召联

系实际，联系工作，联系思想，学习民族政策，提高干部的民族政策水平。⑥ 中共广西省委根据中央人民

政府精神，发出中共广西省委关于学习民族政策的通知，规定凡已建立或即将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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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级干部，一定要学习好，学习时间上暂定为一个月，不足时可以延长。① 通过学习和检查，进一步促

使干部深入认识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和开展民族区域的必要性。
四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将开好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关键步骤。西

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于１９５１年６月发出关于召开少数民族地区各种会议的意见，指出：“各族各界人民代

表会议，是少数民族地区人民民主政权的最好的基本组织形式，也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及建立民族民主

联合政权的必要基础，各少数民族地区，无论已否建立民族政权，均须建立这一会议的经常制度。”②广

西龙胜县在民族民主建政中感到，各民族代表会议是解决民族问题，加强民族团结最好的组织形式，同

时认为在建立民族民主政权之前，最好召开各族代表会议，一方面宣传民族政策，把政策交给群众和群

众见面，并真正深入地了解各民族的意见和要求，各族代表也能真正从思想上提出问题。龙胜县在建立

各族联合政府之前，就召开了各族代表会议，代表们对政权的真正要求，很显明很突出，使干部得到了教

育，从思想上进一步认识到民族区域自治的重要性，而且可以通过代表回到群众中广泛宣传，以扩大影

响。③ 在实践中，各地普遍通过开好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使民族区域自治顺利向前推进，最终完成

了民族地区的民主建政的工作。
五是将民主建政与其他中心工作紧密结合，特别是在生产、救灾、贸易、卫生、教育等方面，着力解决

各少数民族人民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争取了民心，稳定了社会，使建政和民生两大事业相辅相成，共同推

进。如在剿匪中，广西组织了１万多人的随军工作队，配合去发动群众，宣传民族政策，组织了贸易小组

和银行小队，帮助少数民族人民解决推销土特产与购买日常生活用品的困难，又组织了医疗队，为少数

民族贫苦人民免费治病；剿匪部队和工作队，均能坚决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帮助群

众劳动，并携带了一些食盐、花布、针线等物，送给少数民族群众，对受匪害最重的贫苦人民，还进行了必

要的救济，因此就取得了少数民族人民的热烈爱戴和协助。少数民族人民因深受土匪的灾害，就特别感

到人民解放军的可爱，便自动地参加搜山捉匪，或组织人民自卫武装，积极剿灭土匪，成为热烈的群众运

动。这样在军民团结一致努力下，很快就肃清了土匪，奠定了开展民族工作特别是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

基础。④ 当然，各地一般都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合当地的方法和步骤来开展工作。为了帮助边疆少

数民族发展生产和推行区域自治，云南省于１９５２年夏组织了２００多人的工作队，到保山专区开展民族

工作。工作队包括云南民族学院刚毕业的第一期毕业学生及民政、贸易、合作社、文艺、卫生等有关部门

干部。⑤

六是大力培养民族干部，使民族自治机关干部队伍逐步民族化。新中国初期，西南边疆地区少数民

族党员的数量很少，知识分子人数也不多，工人队伍还没有形成规模，所以参加和配合民族工作的多为

民族上层人士和农民群众，前者人数不多，后者文化水平有限。随着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民主建政工

作的普遍开展，民族干部严重缺乏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面对这种情况，西南边疆地区各地都采取了积

极有效的办法，通过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和提拔，选送优秀分子到民族学院、干部学校和训练班学习等方

式，促使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队伍快速成长。如在实行区域自治前，西双版纳地区的民族干部只占

全体干部总数的５％以上，自治区成立两年来，党和人民政府先后培养了当地民族干部６６４人，总计占

全区干部总数的３１％以上。参加自治区内各版纳和各自治区人民政府工作的当地民族干部共１５１人，
占版纳一级干部总数的６２％以上；其中任主席、副主席的民族干部５５人，任委员的１２５人。各级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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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地民族干部共１８３人，占政府全体干部总数的５６％。①

综上所述，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是新中国初期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一件充满挑战的新鲜事

物。在面临剿匪、反特、救荒以及土地改革等一系列群众性的社会改革的复杂形势下，西南边疆民族地

区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及各级政府的指示，根据各民族人民的要求，以及客观情况和具体条件，克服种种

困难完成了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中心的民族民主建政任务，是值得肯定的。西南边疆地区推行民族区域

自治所积累的经验，特别是工作中培养和成长起来的大批民族干部，都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事业的宝贵财

富。当然，西南边疆地区的民主建政工作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缺点、问题和错误，这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

可避免的，可以成为后人应当吸取的教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

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

根本成就。”②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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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李羣．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两年来培养了大批民族干部［Ｎ］．云南日报，１９５５－０２－０２（１）．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 座 谈 会 上 的 讲 话［Ｎ／ＯＬ］．新 华 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

ｔｉｃｓ／２０１３－１２／２６／ｃ＿１１８７２３４５３．ｈｔｍ．


